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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479       证券简称：千金药业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10 

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6 年 

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千金药业”）

于2017年4月11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“上交所”）下发

的《关于对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

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7】0390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。

上交所对公司于2017年2月28日披露的2016年年度报告进行了事后审

核，现有如下问题需要公司作进一步补充披露。《问询函》具体内容

如下： 

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－年

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《格式准则第2号》）、上海证券

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，经对你公司2016年年度报告

的事后审核，为便于投资者理解，请公司从业绩信息、财务信息、医

药行业信息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。 

一、关于公司经营情况 

1.经营业绩。公司2016年度营业收入28.6亿元，较去年同期增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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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17%，净利润1.49亿元，较去年同期增长近60%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

的净利润1.34亿元，较去年同期增长近75%。公司披露称，净利润及

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为

公司积极开拓市场，保持营业收入稳步增长，同时积极做好成本控制，

其中中成药业务在营业收入增长的情况下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有所

下降；另一原因为卫生用品业务亏损比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减少。请

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合中成药的成本构成，说明中成药业务在营业收

入增长的情况下，营业成本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的具体原因；（2）

结合卫生用品的销售模式、成本构成说明卫生用品业务亏损比上年同

期有较大幅度减少的原因。 

2.分季度营业收入和净利润。公司2016年分季度营业收入、净利

润、扣非后净利润差异较大。请公司结合业务特点、经营安排以及营

业收入、利润的确认时点和政策等，补充披露四个季度营业收入、净

利润及扣非后净利润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，并请公司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二、关于公司财务信息 

3.存货。报告期末，公司存货账面余额3.587亿元，跌价准备31.96

万元，账面价值为3.584亿元。其中，库存商品账面余额2.608亿元，

跌价准备20.5万元，账面价值2.606亿元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存货中

库存商品的主要构成；（2）结合公司存货减值测试的具体会计政策，

以及主要材料、产成品价格走势、保质期等，说明公司存货跌价准备

的计提是否充分，并进行同行业对比；（3）结合公司库存商品的构

成及其保质期，说明公司库存商品中的一年内到期、两年内到期的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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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量，到期后相关存货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的影响。请会计师发表意

见。 

4.研发投入会计处理。公司报告期内研发投入合计6389万元，其

中资本化研发投入204万元，主要为千金湘江新产品一致性评价支出。

请公司对照对照《上市公司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七号医药制造》（以

下简称《指引》）第十一条，结合药品研发流程，补充披露公司研发

支出的资本化条件，及上述资本化研发投入确认依据。 

三、医药行业信息 

5.一致性评价。2016年3月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

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》，要求2007年10月1日前批准上市的化学

药品仿制药口服固体制剂，应在2018年底前完成一致性评价。请补充

披露：（1）公司截止目前开展一致性评价的情况，包括需开展、已

开展、未开展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及其基本情况；（2）公司是否能按

要求在规定期限届满前完成相关药品的一致性评价，及如未完成对公

司的影响。 

6.医药行业资质。由于行业的特殊性，医药公司具有的相关资质

证书对其影响重大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药品生产许可证、

药品经营许可证及其期限；（2）2017年将到期的药品生产许可证、

药品经营许可证等续期存在的障碍、涉及产品的收入及占比，及到期

未能续期对公司的影响及应对措施。 

7.公司医药制造销售模式。公司年报披露，公司医药制造业务的

销售渠道主要是医药经销商，且销售终端主要为医院、零售药店及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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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终端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两票制对公司的具体影响，及公司的应

对措施；（2）按销售终端分类，披露公司医药制造业务对应的营业

收入、净利润的情况；（3）结合公司医药制造业务的销售渠道、销

售模式，分别说明公司报告期内不同销售渠道、销售模式是否存在退

货、退货的比例及相应的会计确认与处理，并请会计师发表意见；（4）

对照《指引》第九条，结合主要客户类型、客户地区分布等，补充披

露公司主要药（产）品终端市场定价原则及其可能存在的经营风险。 

8.中药药材情况。根据《指引》第十二条的要求，按照治疗领域

补充披露公司主要中药产品涉及的重要药材品种、供求情况、采购模

式以及其价格波动对公司药（产）品成本的影响情况。 

四、其他 

9.担保。公司年报披露，2015年4月9日、2016年3月25日，公司

全资子公司千金大药房为千金医药分别提供3000万元及4000万元的

担保，到期日分别为2016年4月8日及2016年12月31日。请公司披露：

（1）上述担保履行的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情况；（2）公司及其

控股子公司是否存在年报中披露以外的其他对外担保事项。 

针对前述问题，依据《格式准则第2号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

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，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

便说明披露的，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。 

请你公司于2017年4月12日披露本问询函，并于2017年4月19日之

前，就上述事项予以披露，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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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将按要求及时回复《问询函》所提问题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 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时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，

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7年 04 月 12 日 


